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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1  27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益權
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每受益
權單位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
數所得之發行價額、經理公司訂
定之申購手續費及反稀釋費用。 
 

1  27 申購價金：指申購本基金受益權
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每受
益權單位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
位數所得之發行價額及經理公
司訂定之申購手續費。 

配合現行開
放式組合型
基金 (含投
資 境 外 基
金 )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範本 (以下
稱「信託契
約範本」)，
增訂反稀釋
費用機制。 

5 1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申購手
續費及反稀釋費用，申購手續費
及反稀釋費用由經理公司訂定。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
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
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
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亦得以其
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
價金。 
 

5 1  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
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
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
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
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
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
帳支付申購價金。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反
稀釋費用機
制。 

5 7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本基金
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交付經理公司，並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或證券商財富管理專
戶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項至第十
項情形，應依該項辦理外，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
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
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
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
申購價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
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
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
立之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
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5 7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交付
經理公司，並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
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
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
之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
金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
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
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第
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經
理公司得委
託集保辦理
基金款項收
付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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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戶。 
 

5 8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理
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
之銀行帳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
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或經
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
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
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5 8  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經
理公司得委
託集保辦理
基金款項收
付之相關規
定。 

5 9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
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外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至基金專戶，且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
基金專戶或取得該等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經理公司委
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
款項收付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依該事業指定之方式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至該事業
指定之銀行帳戶，且該事業確認
金融機構已將申購款項匯入其
指定之銀行帳戶或取得金融機
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
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5 9  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
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至基金專
戶，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
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
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等
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經
理公司得委
託集保辦理
基金款項收
付之相關規
定。 

5 10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者，
該事業如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
示匯撥，且於受理申購或扣款之

   (本項新增) 依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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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次一營業日經理公司確認申購
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
事業提供已於受理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
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
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
第 18條第 6
項，增訂本
項文字，以
下項次依序
調整。 

5 15  本基金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
之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合計
達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一定比例時，該申購之投資人
應負擔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
格或淨資產價值之一定比率，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
後調整，且得自該申購受益憑證
發行價額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
一定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
整及相關計算方式，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
或清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
行使其權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
費。 
 

   (本項新增)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反
稀釋費用機
制。 

9 4 8 反稀釋費用。    (本款新增)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反
稀釋費用機
制，其後款
次 依 序 調
整。 

12 22  本基金得為受益人之權益由經
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所
得相關稅務事宜。 
 

   (本項新增) 配合財政部
107 年 3 月
6 日台財際
字 第
106006868
40 號令增
訂本基金得
為受益人之
權益由經理
公司代為處
理本基金投
資所得相關
稅務事宜。 

17 5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六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此方式僅新
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適用)或匯

17 5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
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六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
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此方式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適用)或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反
稀釋費用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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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反
稀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
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受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
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
給付之。 

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
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
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
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
之。 

17 9  本基金任一投資人任一營業日
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合計達
一定金額或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一定比例時，該買回之受益人應
負擔反稀釋費用，最高不得超過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
或淨資產價值之一定比率，並得
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
調整，且得自該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金中扣除，反稀釋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所稱一定金額、一定
比例及反稀釋費用比率、調整及
相關計算方式，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惟因本基金合併或清
算事由，投資人依公告期間行使
其權益者，不得收取反稀釋費。 
 

   (本項新增)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反
稀釋費用機
制。 

20 2 2 國外之資產： 
1.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
位（含 ETF 及反向型 ETF）：上
市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十一時前經理公司依序
自彭博資訊（Bloomberg）、倫敦
證券交易所集團(LSEG)所取得之
最近收盤價格為準，如該持有資
產暫停交易者，以經理公司隸屬
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
理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機構
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
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
午十一時前取得之各基金經理
公司對外公告之最近基金淨值
為準，該持有資產暫停交易者，
如暫停交易期間仍能取得通知
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
值計算；如暫停交易期間無通知
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易前
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2.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
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
上午十一時前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倫敦證券交易所
集團(LSEG)所取得集中交易市場
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
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或交易對手

20 2 2 國外之資產： 
1.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
位（含 ETF 及反向型 ETF）：上
市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
時間上午十一時前經理公司依
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
路透社（Reuters）所取得之最近
收盤價格為準，如該持有資產
暫停交易者，以經理公司隸屬
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
理公司洽商其他獨立專業機構
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
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十一時前取得之各基金
經理公司對外公告之最近基金
淨值為準，該持有資產暫停交
易者，如暫停交易期間仍能取
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
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交易
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
以暫停交易前一營業日淨值計
算。 
2.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市場
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十一時前依序自彭博資
訊 （ Bloomberg ） 、 路 透 社
(Reuters)所取得集中交易市場
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
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
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依序

配合路透社
（Reuters）
更名為倫敦
證券交易所
集 團
(LSEG) ，爰
調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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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所取得之最近結算價格為準。 自彭博資訊（Bloomberg）或交
易對手所取得之最近結算價格
為準。 

20 3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基準
貨幣（即新臺幣）或以基準貨幣
換算成外幣（含每日本基金資產
價值計算及各外幣計價類型受
益權單位淨值換算），應由美元
以外之外幣先換算為美元，再換
算為新臺幣，或由新臺幣先換算
為美元再換算為美元以外之外
幣。美元與其他外幣間之換算，
應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十一時前彭博資訊（Bloomberg）
提供之前一營業日各外幣對美
元之外匯收盤匯率換算，美元與
新臺幣間之換算則以計算日當
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一時前
彭博資訊（Bloomberg）提供之前
一營業日臺北外匯經紀公司美
元對新臺幣之外匯收盤匯率換
算為計算依據，如當日無法取得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
前一營業日外匯收盤匯率，則以
當日上午十一時前倫敦證券交
易所集團(LSEG)所提供之前一營
業日外匯收盤匯率替代之。如均
無法取得前述匯率時，則以彭博
資訊（Bloomberg）之最近收盤匯
率為準。但基金保管機構與其他
指定交易銀行間之匯款，其匯率
以實際匯款時之外匯匯率為準。 

20 3  本基金資產由外幣換算成基準
貨幣（即新臺幣）或以基準貨幣
換算成外幣（含每日本基金資
產價值計算及各外幣計價類型
受益權單位淨值換算），應由美
元以外之外幣先換算為美元，
再換算為新臺幣，或由新臺幣
先換算為美元再換算為美元以
外之外幣。美元與其他外幣間
之換算，應以計算日中華民國
時間上午十一時前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各外幣對美元之外匯收盤匯
率換算，美元與新臺幣間之換
算則以計算日當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 十一 時前 彭博 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臺北外匯經紀公司美元對新
臺幣之外匯收盤匯率換算為計
算依據，如當日無法取得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
一營業日外匯收盤匯率，則以
當日上 午十 一時 前路 透社
(Reuters)所提供之前一營業日
外匯收盤匯率替代之。如均無
法取得前述匯率時，則以彭博
資訊（Bloomberg）之最近收盤
匯率為準。但基金保管機構與
其他指定交易銀行間之匯款，
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外匯匯
率為準。 

配合路透社
（Reuters）
更名為倫敦
證券交易所
集 團
(LSEG) ，爰
調整名稱。 

24 2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
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同時將
本契約經金管會核准終止，本基
金將進入清算程序之訊息告知
申購人。 
 

24 2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
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爰增訂
經理公司應
於信託契約
經核准終止
及基金進入
清算程序之
訊息告知申
購人。 

31 2 7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
同條項第（一）款原訂投資比例
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
後。 
 

   (本款新增) 配合現行信
託 契 約 範
本，增訂公
告特殊情形
之規定，以
下款次依序
調整。 

 


